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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 日
	借用
單位
	姓名 
	單位
	電話 

	
	

	
	

	借用
時間 
	日期 
	□ 上午
	□ 下午
	□ 晚上
	其他


	
	
	起迄時間 
From _____ : ____     To_____ : _____
	

	所需
器材

	1. □有線麥克風2.□無線麥克風3.□會議用麥克風4.□投影機5□筆記型電腦6.□錄音設備
※ 請勾選所需器材，若需錄音者務必於三天前先繳交演講者授權書。

	活動
名稱
	

	
收費
方式

	校    內
	     校    外
	保證金

	
	每時段(4小時) 
設備使用費:2000元
(包括使用空調、水電費等費
用)。
基本管理維護費:2000元
校內與校外合辦收2,000
元。
場地使用費:校內免收，但與校外單位合辦或協辦以1500元收費，
免費則應經校長核定。
	每時段(4小時)
設備使用費:3000元
基本管理維護費:2500元
場地使用費:3000元

	場地設備保證金2000元，活動結束後，經查場地確實回復原狀且無任何設備損壞時，無息退還。


	
保證金

	繳款人簽名
	收款人簽名
	領回保證金簽名

	
	

	
	


1、 注意事項：
1. 考前一週及當週不外借。 2. 桌上麥克風不能移動拉扯(線路已固定)。 3. 會議廳內不能飲食。 4. 有損壞器材(麥克風等)及污染場所(地毯等)照價賠償由保證金支付。
二、本申請表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8條規定向您告知下列事項：
1. 填申請表之目的：僅作為方便與使用申請單位借用場地相關事項之聯繫。
2. 填寫個資之類別：識別類(C001)、社會情況(C038)。
3. 利用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本校將於校區內為本次良鑑廳場地借用目的借用您的資料。
4. 個人資料之權利及權益：您得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請求查閱、補充、更正、製給複製本及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、利用及請求刪除等權利，行使方式請洽本圖書館。
5. 本校於蒐集您個人資料時，如您不予提供將無法完成借用場地申請。
